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字〔2022〕7号

申请人:大连升隆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瓦房店市西郊工业园区兴工大街36号。
法定代表人：曲永哲，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栾金娟，系该公司工作人员。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住所地：瓦房店市西长春路一段450号。

法定代表人:温海，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于人凤，系辽宁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毕建林，系该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于千，男，1994年2月28日出生。

住址：瓦房店市九龙街道办事处袁沟村丛家沟屯36号。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瓦人社工伤认定第092200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不服，于2022年3月18日向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瓦人社工伤认定第092200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申请人称：第三人手指受伤不是因完成公司工作任务，也不是在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内所致，其受伤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不能认定为工伤，故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瓦人社工伤认定第092200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被申请人称：一、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被申请人具有作出案涉《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职权。二、被申请人作出案涉《认定工伤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2021年12月6日，第三人向被申请人递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等申请材料，被申请人于12月8日受理了该申请，并将《受理决定书》、《伤亡事故举证通知书》等材料于次日送达给申请人，申请人提交了《情况说明》等相关材料。被申请人对所有材料进行审核，并根据审核需要分别对于千、梅林松、陈重进行调查核实，经过上述程序，被申请人认为第三人所收到的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据此作出案涉《认定工伤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请求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第三人未陈述意见。
经审理查明：2021年6月8日凌晨，大连升隆机械有限公司数控工即本案第三人于千在四轮粗加工车间卸数控车床加工好的工件时，工件突然掉落将其右手砸伤。经瓦房店市中心医院诊断为右手第4指末节指骨骨折。2021年12月6日，第三人向被申请人瓦房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书》，2021年12月8日，被申请人受理，并于次日向申请人送达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伤亡事故举证通知书》、《工伤认定申请表副本》。通过调查核实，被申请人于2022年1月24日作出的瓦人社工伤认字第092200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于1月25日、1月28日分别向第三人、申请人送达，确认第三人所受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认定工伤范围，对第三人所受伤害认定为工伤。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认定工伤决定书》、《诊疗记录》、《调查笔录》、《仲裁裁决书》等证据在卷证明。

本机关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本案被申请人瓦房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为瓦房店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负责辖区内工伤保险工作的法定职责。

本案中，瓦劳仲裁字（2021）第164号仲裁裁决书能够证明本案第三人与申请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根据证据能够证明第三人系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 “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认定为工伤”之规定。关于申请人称第三人所受伤害不是因完成公司任务，也不是在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内所致，因申请人未提供证据证实，故本机关对申请人认为不应认定为工伤的理由不予采信。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本机关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决定如下：

维持瓦人社工伤认字第092200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申请人或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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